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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协警警改改交交通通违违法法记记录录获获利利5555万万
因犯受贿罪，被判有期徒刑十二年

本报记者 苑菲菲

在公安局某分
局交通科受托从事
交通违法处理工作
期间，孙某伙同吕
某、陶某利用职务便
利，登录公安交警网
络系统，为外地违法
车辆进行只罚款不
扣分的违规操作，共
收 受 他 人 财 物
1064420元。因犯受
贿罪，孙某、吕某和
陶某三人被判有期
徒刑三年到十二年
不等。日前，法院在
官方网站公布了这
起案件。

2012年12月6日，某交警
大队向警方报案，指出交通科
协警孙某多次利用中午和晚
上上下班时间，在交通科违法
处理室冒充正式民警董某，通
过违法处理系统私自违法处
理交通违法。

孙某在烟台市公安局某
分局交通科受托从事交通违

法处理工作。据孙某供述，
2012年上半年，吕某、陶某、黄
某 (已另案处理 )分别找他商
量，由他在网上按只罚款不扣
分进行处理。吕某在网上发布
处理违法不扣分的广告，吕
某、黄某、陶某按每分20-45元
不等的价格，向外地车主收取
好处费，然后和孙某平分。

自2012年7月1日至2012年
12月17日间，孙某伙同吕某、
陶某、协警黄某利用职务上的
便利，登录公安交警网络系
统，为外地违法车辆进行只罚
款不扣分的违规操作。至案发
时 ，四 人 共 收 取 他 人 财 物
1064420元，其中孙某得551100

元。

据悉，孙某在处理违法时是
通过董某和史某的账号和密码
进入交警违法处理系统的，因交
警业务量较大，交警部门安排了
几名协警辅助打印交通违法处
理的单据。在这个过程中，交警
处理交通违法系统的账号和密
码被这些协警获悉，孙某正是其
中一名协警，而他本身并没有处
理违法的执法权。

公诉机关认为，孙某、吕

某、陶某的行为应以受贿罪追
究刑事责任，并向法院提起公
诉。庭审中孙某辩护人称，孙
某不符合受贿罪的主体要件，
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
他是和烟台福山区某公司签
订的劳动合同，是受保安公司
派遣到烟台市公安局某分局
交通警察大队从事劳务的人
员，在交警队没有任何职权。

孙某辩护人称，孙某没有

警号也没有密码，只是利用劳
务上的便利打印出违法处罚
单据，这些单据必须经过交警
签字或者盖章才有效力。从违
法处罚单据的形成过程可以
看出，只有交警才有职权处理
违法，在公诉机关提交的交警
证言中，也说明孙某没权力处
理违法。因此其辩护人认为，
孙某只是利用劳务上的便利，
并非职务上的便利。

2013年7月，福山区检察
院发布消息，福山交警大队的
两名协警利用职务之便与“车
虫”勾结，为外地车辆处理关
系，协警从中牟利。行贿人段
某是聊城的“车虫”，代理当地
二手车、年审、上牌和违法处
理等业务，2012年10月至12月
间，为帮助客户处理交通违法
记录，段某给予烟台市公安局
福山分局交通警察大队交通
科违法处理岗协警孙某和车
管所协警黄某 (均已另案处
理)好处费，由孙某利用职务
之便，登录烟台市公安局交警
网络系统，为被告人段某提供
烟台市以外的违法车辆只罚
款不扣分的违法操作。最终，
段某因犯行贿罪，被法院判处
有期徒刑5年。

本报记者 苑菲菲

法院认为，被告人孙某
和吕某、陶某、黄某 (已另案
处理)共谋，利用职务上的便
利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
取利益，其行为均已构成受
贿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
成立。孙某认罪态度好，退

缴部分赃款，可酌情从轻处
罚。

经审判，孙某受贿罪罪名
成立，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
吕某因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
刑十一年，陶某犯受贿罪，判
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

孙 某 退 缴 赃 款 人 民 币
184561 . 02元依法予以没收。吕
某退缴赃款人民币30000元依
法予以没收。陶某退缴赃款人
民币27000元依法予以没收，
这些赃款均由检察院上缴国
库。

“车虫”受贿协警

被判入狱5年

协警受贿罪名成立，获刑12年

辅助打印单据时，获取民警账号密码

协警冒充民警，违法处理交通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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